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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 0 0 5 4 1（A股）  2 005 41（B股） 

公告编号：2020-037 

 

佛山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暨持股比例达到30%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电子集团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8月3日，通过二级市场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4,817,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电子集团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

成后，电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2,694,24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8.77%；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419,803,8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 

 

2020年8月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发来的《关于电子集团增持佛山

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基于对公司

发展战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1日

起至2020年8月3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

股股份54,817,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2%，公司于2020 年 7 

月3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0）里提及的电子集团的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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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概述 

公司于2020年7月3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的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发展

战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电子集团计划2020年7月1日起6

个月内，将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买入、大宗交易增持、协议

转让等途径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低

于1%，即不低于13,993,462股；且不超过4%，即不超过55,973,846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超过1%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3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54,817,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92%，具体情况如下： 

1、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2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 22,671,88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62%（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股份超过1%的公告》）； 

2、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7月6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 8,438,8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60%（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

股份超过2%的公告》）； 

3、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7日至2020年7月23日期间通过二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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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份 16,091,82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5%（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增持股份超过3%的公告》）； 

4.电子集团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3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7,614,852 股，占公司总股本0.54%。 

三、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变动

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7,876,801 4.85 122,694,246 8.77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188,496,430 13.47 188,496,430 13.47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1,696,136 5.124 71,696,136 5.12 

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1,434,762 0.82 11,434,762 0.82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482,252 1.82 25,482,252 1.82 

合计 364,986,381 26.08 419,803,826 30.00 

 

四、后续增持计划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12个

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但是不排除因业务发展及战略需要

进行必要的整合或资本运作而导致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公司的权益发生变动的情形。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宜，电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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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3 日   


